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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湘

近期，全国一些地方的危化品车

辆、客运车等车辆发生重大事故，造成

重大伤亡。为此，我市交警不断加大

对此类车辆的监管和检查力度。

7 月 8 日上午，市公安局联合交通

部门在东永一线开展常态化的保安

全、除隐患“两客一危一货”整治行

动。10时30分许，一辆豫A牌照的大

型客车驶近设于东永一线梅陇路口的

卡点。执勤交警示意驾驶员靠边停

车，随后对车上乘客是否系安全带、汽

车安全设施是否完好等开展检查。

“你这车是从哪里开往哪里？”车

上有16名乘客，其中4名儿童，交警却

发现该车没有线路牌，便向司机郭某

询问。郭某含含糊糊地回“永康开到

贵州的”，脸却始终不面向交警，还一

个劲儿地喝水。

郭某的这一举动当即引起了交警

的注意。交警稍一凑近，就闻到郭某

身上有隐隐约约的酒气，于是对其进

行吹气式酒精测试。经测试，郭某的

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为 54.7mg/

100ml，属 于 饮 酒 后 驾 驶 营 运 机 动

车。同时，该车辆的营运证还被查出

已过有效期。随后，郭某被带回市公

安局龙山派出所。

郭某今年44岁，贵州人，已有十余

年驾龄。据郭某交代，该客车从经济开

发区出发，经东阳前往贵州，原先由另

一名司机驾驶。在驶经桥下加油站时，

因另一名司机不识路，便换成他来驾

驶。前一天晚上他与老乡聚会时喝了

一瓶白酒、两瓶啤酒，想着已经过了一

夜应该没事了，谁知依然属于酒驾。

目前，郭某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

动车，将面临“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

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

罚。针对该车驾驶人未能出示有效的

客运车辆营运证、客运包车线路牌等

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将进行处罚。该

客车目前已被依法暂扣。

近日，经过前期缜
密侦查和周密部署，我
市 警 方 开 展“净 网 行
动”，在湖南长沙、福建
龙岩和江苏南京同时收
网，打掉一个通过伪造
股票投资 APP 进行网
络诈骗的犯罪团伙，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20 人，
扣押作案手机数十只、
银行卡若干、服务器 60
余台、车辆4辆。

“导师”推荐炒股APP帮你赚钱，最终逃不开一个“骗”

我市警方全链条打掉炒股诈骗团伙

□通讯员 项淑清

“因感情问题，有人带着汽油要

去某工厂放火！”7月2日下午4时10

分许，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接到一男

子的报警。

接到此重大警情后，民警立即向

所领导上报，并组织精干警力迅速前

往某工厂所在地西溪镇三联村。但

是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空无一人。

为核实情况，民警一边电话联系

报警人了解情况，一边对工厂周围进

行地毯式排查。但是始终未能发现

任何可疑迹象，周边群众也表示现场

未发生报警人描述的警情。报警男

子在电话中含糊其辞，前言不搭后

语，拒绝提供其真实情况。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民警判断

此次为恶意谎报的警情。查询发现，

该报警电话自 2017 年 8 月至今已有

24 次类似报警记录，民警立即对该

报警人展开调查。

7 月 3 日 6 时许，一男子用该电

话号码再次报警。男子在电话中称

与妻子发生了纠纷，情绪低落想轻

生。民警立即赶往，并在龙山镇桥下

三村一店铺门口找到了该报警男

子。该男子倒在地上，醉醺醺地说着

胡话，对民警的提问也是答非所问。

民警无奈之下只好将其带回派出所

约束至酒醒后再调查。

经调查，报警男子龚某今年 50

岁，贵州人。龚某与其妻子分居，现

独自租住在龙山镇，平时就在附近打

散工谋生。龚某妻子说，他经常一个

人出去吃饭喝酒，且逢酒必醉，一喝

多，就喜欢报警。为了劝说龚某少喝

酒，夫妻间没少闹别扭。

酒醒后，龚某供认了自己因心情

不好分别于 7 月 2 日和 7 月 3 日两次

谎报警情的违法行为，之前醉酒时也

曾多次有此行为。据龚某交代。7月

2日，龚某在三联村一餐馆喝了酒，就

乘着酒兴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并捏

造了自己要携带汽油去妻子工作的

工厂纵火的警情。

目前，龚某因谎报警情被警方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 8 日并罚款 300 元

的处罚。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昨天有人放火
今天有人轻生"

独居男子爱喝酒
一喝多就乱报警

大客车司机竟然酒驾
车上还有16名乘客，其中4名儿童

接到报案后，市公安局反诈分中

心迅速抽调警力，对该案件展开调

查。经分析研判发现，“某某证券”

APP的背后是一个以苏某、孙某为首，

分驻湖南长沙、江苏南京、福建龙岩三

地，通过伪造股票投资 APP 实施网络

诈骗的犯罪团伙。我市公安迅速成立

由刑侦、网安、派出所等警种组成的专

案组。

为尽快将嫌疑人抓获，4 月 27 日，

专案组民警前往湖南长沙侦查，到达

犯罪嫌疑人“办公”的写字楼时，却发

现人去楼空。民警的心凉了半截。难

道嫌疑人早已有所察觉？民警回永后

继续开展工作，深入分析研判，并于 6

月初分组再次前往三地进行调查取

证。

在缜密侦查和周密部署后，6 月

11日上午，警方在三地同时收网，成功

抓获包括主犯苏某和孙某在内的犯罪

嫌疑人 20 人，实现了对网络诈骗“制”

“贩”“骗”完整犯罪环节的全链条打

击。为及时查明案情，专案组又连夜

对该 20 人开展审讯工作，第一时间收

集、固定相关证据。

经审讯，主犯苏某、孙某及其他团

伙成员均交代了犯罪事实。主犯苏某

制作与各大炒股APP同名的冒牌网络

炒股 APP，并将 APP 进行出售。孙某

是“中间商”，从苏某处购买该APP后，

招募大量团伙成员，通过网络进行贩

卖。购买了APP的嫌疑人利用固定话

术在网上寻找受害人，通过组建微信

群，向受害人推荐股票，煽动受害人点

击链接下载该冒牌炒股APP进行投资

的方式进行诈骗。

让程女士困惑的是，为何在被骗

之前，“导师”推荐的那几只股票都能

大涨。原来，该团伙采用广撒网的方

式，同时向数百人推荐不同的股票，是

否预测准确全靠运气。恰巧程女士所

在群里推荐的几只股票都上涨了。也

正是这个“巧合”，让程女士放松了警

惕，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猎物”。

目前，苏某和孙某等 20 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股票投资理财诈骗具

有极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犯罪分子

往往利用股民急于获利的心理，用“内

部资料”和高收益迷惑股民。股民要

对股市投资保持戒心，避免落入犯罪

分子的网络诈骗陷阱。

深度研判跨省抓捕 一网打尽“制”“贩”“骗”全链条

今年 3 月中旬，市民程女士收到

一个名为“迷失雨樱花”的微信好友申

请。程女士通过后，“迷失雨樱花”将

其拉进了一个“股票交流群”。该群的

群主“明归山人”被群友称为“荐股导

师”，每晚会在群里讲课、推荐股票。

3 月底，“导师”在讲课时，表示其

最近购买的几支股票收益可观。起

初，程女士并不十分关注，但随后几

天，“导师”推荐的那几只股票竟真的

大涨，包括“迷失雨樱花”在内的多个

群友都自述购买后赚了不少钱。

见此情况，程女士便想尝试跟着

“导师”一起炒股，并点击了“导师”发

送的链接，下载注册了“某某证券”

APP。往该 APP 投入 5 万元后，程女

士为了测试该 APP 的可信度，还特意

提现了部分资金。发现资金快速到账

后，程女士开始对“导师”的话和该

APP深信不疑。

因“导师”称“投资越多，就会拿到

更多的内部资料”。程女士就在一个

月的时间内，先后四次往该 APP 累计

充值 30 余万元，期间始终未进行提

现。直到 4 月 22 日，程女士发现该

APP 显示无法登录，股票交流群被解

散，“导师”和“迷失雨樱花”也彻底联

系不上，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向

我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报了警。

虽有警惕但仍中招 一女子发财梦断冒牌炒股APP

□通讯员 梅安钰

警方缴获的部分作案工具警方缴获的部分作案工具


